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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作为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概述

为满足深圳德邦界面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德邦”）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支持项目推进，深圳德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000万元，用于

项目建设，公司拟为其本次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15,000万元，

具体担保期限根据届时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德邦界面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6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社区教育北路88号4号厂房102、202、

301

4、法定代表人: CHEN TIAN AN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许

可经营项目是：界面材料、导电材料、电子材料、绝缘材料、导热材料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

6、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7、经查询，深圳德邦界面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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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902.56

负债总额 4,492.56

净资产 7,410.00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91.89

净利润 1,325.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0.92

三、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深圳德邦拟向中国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授信期限不超过10年。根据银行授信

审批相关要求，本公司拟为深圳德邦本次借款提供全额担保，具体担保条款以最终

签署的正式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及贷款协议，上述贷款计划及担保总

额仅为全资子公司拟申请的贷款额度和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限，具体贷款金额、

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等协议的具体内容尚需银行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

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原因、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深圳德邦作为德邦科技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募投项目“德邦半导体材料研发与

生产（华南）基地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为深圳德邦的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提升子公司的融资能力，保证项目所需资金及时到位，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作为深圳德邦的控股股东，公司能够

及时掌握其日常经营状况，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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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6年1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是在综

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

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担保

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一致同意该议案。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事项

符合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业务拓展，符合上

市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申请预计

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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